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敬啟者：

就就就就《公司《公司《公司《公司 ((((企業拯救企業拯救企業拯救企業拯救 ))))條例草案》提出的意見條例草案》提出的意見條例草案》提出的意見條例草案》提出的意見

在普通法司法管轄區內，企業拯救的概念並不罕見；嶺南大

學原則上支持這個概念。藉擬議的企業拯救程序達致的自願償債安

排，有助有關公司避免清盤，協助整間公司或公司一部分持續經營，

或協助公司償還全部或部分債項。此舉在公司資產變現方面比清盤更

為有利，或可為債權人及公司成員爭取比清盤較佳的回報。現謹提出

下列各點，以供考慮   

1. 臨時監管人獲賦予的權力相當廣泛，但並無任何機制監察該
臨時監管人的工作，以確保其不會濫用獲賦予的權力。有鑒

於此，我們建議破產管理署署長應在適當情況下在這方面發

揮其作用。

2. 由於臨時監管人可將任何根據該條例委予或賦予他／她的職
責及權力，以書面方式轉授予任何人，故此應另訂條文，訂

明獲臨時監管人轉授職責或權力的人的資格。

3. 在暫止期內，一切針對該公司的法律程序均須暫緩進行。然
而，根據《公司條例》第 168A條所進行的法律程序似乎不在
此限。該等法律程序可予展開或繼續進行。由於法院可作出

命令，以了結根據該條文所投訴的事項，故此在等候法院作

出命令期間，臨時監管人可做的實在不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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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擬議法例規定，在債權人會議上批准的方案，除非獲得公司
有保證債權人的同意，否則不得影響其權利。換言之，方案

必須獲得有保證債權人一致通過。要取得所有有保證債權人

的同意，實非易事。

概括而言，條例草案雖以淺白的中英文草擬，但當中仍有太

多條文受《公司條例》多項其他條文及其他條例所 “規限 ”。即使是久
經法律事務訓練的律師，恐怕亦難以掌握若干條文所涉及的相關法律

概念。

如果公司在臨時監管期內能夠達成自願償債安排，將有頗大

機會轉虧為盈。公司一旦清盤，在公司資產分配的名單中排名最後者

通常就是公司的股東，因此，對無保證債權人及股東而言，這是最符

合他們的權益的安排。

嶺南大學協理副校長

(簽署 )

(陳增聲教授 )

2001年 9月 4日


